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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后，以国家兽药监察机构、省级兽

药监察机构，以及部分市县级兽药监察所（站）组成

的兽药监察体系逐渐形成，各级兽药监察机构围绕

本职工作，在兽药检验、残留检测等方面开展了大

量的研究工作，为保障我国兽药质量、动物疫病防

控和动物性食品安全做出了贡献。

２００４年兽医体制改革以后，我国兽药监察体系

产生重大变化。在国家深化改革，特别是科研体制

机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兽药监察机构的科

研方向在哪里，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和研究什么，都

是亟待我们研究、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为此，本文

对我国兽药监察机构的科研实践进行了总结分析

与探讨。

１　我国兽药监察体系现状

１．１　国家兽药监察机构基本情况　作为国家兽药

监察机构，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已成立６０多年，主

要开展兽药（包括兽用生物制品、化学药品、中药）

质量监督、检验和兽药残留监控，以及兽药国家标

准的制修订、兽药评价与风险评估、标准品和对照

品制备等工作。设有国家猪瘟参考实验室、国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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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参考实验室、农业部兽药创新与生物安全评价重

点开放实验室、国家兽药残留基准实验室和国家兽

用转基因微生物检测与监测中心。是教育部批准

的预防兽医学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现有在职职工２７６人，从

事科技工作的人员２５５人，其中，博士学位４５人，

硕士学位１０６人；研究员３１人，副研究员７１人，助

理研究员９３人；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６

人，被授予农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６

人。有兽药实验室３０多套，检定和研究用仪器设

备２００多台套，包括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

高分辨质谱仪、气－质联用仪、液－质联用仪、红外

分光光度计、紫外分光光度计、薄层色谱扫描仪、溶

出度测定仪，酶标仪等精密仪器。

１．２　地方兽药监察机构基本情况　我国地方兽药

监察机构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建立，逐步建成

以省级兽药监察机构为骨干，部分省（市、自治区）

的地市级、县级兽药监察机构为补充的兽药监察体

系。２００４年兽医体制改革后，部分省级兽药监察机

构名称发生了一些变化，现有３２个省（市、自治区）

兽药检验机构中，２４个省所沿用“监察所”名称（兽

药监察所７个，兽药饲料监察所１７个），１个采用

“监测所”，４个采用“检测所（中心）”，３个采用“质

量检验所”。具体见表１。

表１　省级兽药监察机构名称定位分类表
名称定位 省、市、自治区

兽药饲料监察所

天津市、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

江西省、河南省、湖南省、海南省、贵州省、甘肃省、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兽药监察所 北京市、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西藏自治区

兽药监测所 陕西省

兽药饲料检测所 上海市、重庆市、云南省

兽药饲料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辽宁省

兽药饲料质量检验所 江苏省、广东省

兽药质量检验所 山东省

　　省级兽药监察机构主要开展辖区内兽用化学
药品、中药检验，开展兽医药品标准的起草、修订，

以及相关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与开发；２９个省所承
担兽用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７个省所参与国家标
准物质的协作标定工作，６个省所承担兽药职业技
能鉴定工作。

安徽、黑龙江、山东、内蒙古、重庆、河北、江

苏、湖北、广西等 ９个省所分别加挂省、部级畜
（禽）产品质量检测机构牌子，贵州所加挂省级

兽药残留检测中心牌子，加上其他省级兽药监察

机构的实验室，一共有 ３２个省级兽药残留检测
实验室，开展兽药残留检测和兽药残留标准制、

修订工作。

大部分省所是畜牧（兽医）局直属事业单位，上

海、重庆、陕西、云南、海南等５个省所与所在辖区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合署办公。省级兽药监察机构

人员学历以本科为主，占５３．６％，硕士占２３．６％，大
专占１５．４％，博士占２．０％；人员职称，正高占９．９％，
副高占２６．２％，中级占３１．３％，初级占１６．２％；人员
专业，畜牧兽医类占４６．６％，药学类占１９．４％，生物、
化学类占１２．３％，其他类占２１．８％。
２　我国兽药监察体系科研情况
２．１　科学研究伴随着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的诞生
和成长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在
牛瘟、猪瘟、猪丹毒、仔猪副伤寒等防控技术方面开

展研究并取得成果，为我国消灭牛瘟、控制猪瘟等

动物疫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研制成功的猪瘟

兔化弱毒疫苗在欧亚许多国家得到推广应用，帮助

多个国家消灭了猪瘟。改革开放以后，兽用生物制

品、化学药品、中药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相继开展兽

药残留、安全评价、耐药性及风险评估、转基因微生

物检测研究，科研领域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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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共承担国家纵向科研课

题项目１９１项，开展产学研横向合作（新制品开发）
与自主选题（检测技术、软科学研究）２４２项。承担
农业部下达的大量兽药制标研究任务，为配合历版

《中国兽药典》及其他兽药国家标准的编制工作，全

面安排和开展兽用化学药品、中药、生物制品质量

标准和检测方法相关研究。完成硝基呋喃类代谢

物、氟喹诺酮类药物、氯霉素等２０多种药物在动物
性产品中残留检测方法的研究。近年来，研制成功

猪瘟ＳＴ传代细胞苗、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活疫苗、猪
Ｏ型口蹄疫双组分灭活疫苗、小反刍兽疫疫苗等新
兽用生物制品；研制成功克仑特罗、四环素类药物、

链霉素等检测试剂盒，为动物疫病防控和动物性食

品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２．２　省级兽药监察机构的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
高［１］　通过对省级兽药监察机构科研情况调查发
现，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３２个省所中有１９个省所参与
或开展了科研工作，共承担各类科研课题６６项，其
中，主持国家课题的子课题２项；主持省、部级课题
３９项；其他科研课题２５项。科研经费共计约１６００
万元。其中有 １１项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分析表
明，省所参与或开展科研的比例还不高，且主要为

省、部级以下课题；省所科研经费较少，平均到每个

省所每年不足１７万元；省所科研项目的成果转化
率较低，约为１７％。省级兽药监察机构还需要国家
在科研项目的下达和资金上给予支持。

２０１５年，对省级兽药监察机构科研需求进行调
查，问卷中列出的６大类、１４项科研需求选项，点选
率超过１／２的选项有４项：残留检测方法、处方外
非法添加物检测技术、打假手段与技术创新、兽药

生产技术和新产品研究。具体情况见表２。

表２　点选率超过１／２的科研需求选项统计表
序号 需求选项 点选率

１ 残留检测方法 ７８．１％

２ 处方外非法添加物检测技术 ７１．９％

３ 打假手段与技术创新 ５３．１％

４ 兽药生产技术和新产品研究 ５３．１％

通过统计与分析发现，有一定研究基础、提出

希望参与课题意向的有１７个省所，其中，１１个省所

提出参加兽药处方外非法添加物检测技术研究意

向；５个省所提出兽药残留检测技术研究意向；４个
省所对兽药新产品和制剂工艺研究有兴趣；还有提

出开展细菌耐药性及检测技术、辅料与包材、兽药

评价技术、兽药质量标准、中药标本等方面的研究

需求。

２．３　事业单位改革对兽药监察科研工作的影响　
作为事业单位，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承担了大量国

家课题研究任务，但是与一般研究院所比，在课题

申报上经常遇到一些障碍。部分省级兽药监察机

构如辽宁、吉林等所的研究人员按公务员管理，职

称套改成行政系列职务，这种情况下，课题申报更

加困难。如果能强化兽药监察机构研究型事业单

位或有研究职能事业单位的职能定位，将对兽医药

品监察机构科研工作产生积极影响。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３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指导意见》提出清理规范

现有事业单位，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

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

务３个类别。对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将会根
据职责任务、服务对象和资源配置方式等情况，将

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细分为：公益一类、公益

二类。各级兽药监察机构主要从事公益服务，承担

基础性科研工作，兽药质量安全的检验与监督、兽

药残留监控等工作涉及公共卫生安全，国家兽药监

察机构承担指导省级兽药监察所和有关兽药生产

企业的质量检验工作职责，提供的是基本公益服

务，划入公益一类可能性更大。目前，上海所等部

分省所已经改革到位。但不管是公益一类，还是公

益二类，都需要兽药监察机构强化研究职能，开展

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不断提升兽药监督检验

水平，为打击假冒伪劣提高兽药质量提供高水平的

技术和服务。

３　思考与建议
３．１　建立协作体系，推动科研发展　按照《关于深
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

案》，科研体制将迎来重大变革。目前分散在各部

门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将整合至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

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５大类。中央
财政各类科技计划实行统一管理，建立由科技部牵

头，财政部、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参加的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审议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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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规划、科技计划的布局与设置。

在新的科研体制下，作为保障养殖业健康发展

不可或缺的重要投入品，兽药的科技创新将迎来新

的机遇，各级兽药监察机构应在研究体制机制上寻

求创新与突破，共同参与国家纵向课题、横向合作

课题研究，在应用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方面下功

夫，在兽药检验、残留检测等领域，在创新打假技

术、防范制剂处方外非法添加、兽药残留监控和检

测技术、细菌耐药性监测等研究方面，分工合作、优

势互补，建立全国一盘棋的兽药科研协作体系。在

兽用生物制品方面，推进区域检测实验室的建设，

与中心检测实验室成龙配套，共同承担兽用生物制

品检测职责与研究任务。

３．２　明确重点研究领域　建议将研究重点放在以
下领域：

３．２．１　兽药检验技术研究　兽药检验技术是各级
兽药监察机构的立身之本，也应该是开展科研的重

中之重。继续加大中药质量控制技术研究；近年来

出现的中药中非法添加化学药品［２］已扩散为各类

兽药处方外的非法添加，要加强兽药处方外非法添

加物筛查、检测技术；加强外源病毒检测方法，猪、

牛等大动物用疫苗效力检验体外替代方法研究。

３．２．２　兽药残留检测方法、残留限量标准研究　
对现有１４类化合物４０多种残留监测方法和标准
进行评价研究和修订；为适应在食品动物中停止使

用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的新要

求，加强对以上氟喹诺酮类药物在各类动物组织等

中的残留检测方法研究；继续发挥兽药残留免疫学

快速检测技术优势［３］，加强兽药残留检测试剂盒研

究；研究制定符合国情的残留限量标准［４］。

３．２．３　标准物质研究　研究建立兽药监察机构与
研发企业及化工、药品行业的协作机制，对国家标

准收录和急需的１４６种缺口标准物质开展协作研
究［５］，尽快研制出满足兽药检验、残留检测需要的

标准物质。

３．２．４　兽药质量管理技术研究　开展兽药全程质
量监控技术研究，加强兽药生产关键技术、工艺等

质量控制研究，开展包材、辅料、储运环节等对兽药

质量的影响研究；研究修订各类兽药质量标准中的

性状、鉴别、含量测定、有关物质、吸光度、细菌内毒

素等兽药检验项目及参数，完善和提高兽药质量

标准。

３．２．５　兽药评价技术研究　深入研究新兽药有效
性和安全性评审评价技术，研究制定适应中药理论

特点的评审技术要求，开展转基因兽用微生物制品

的环境安全影响研究；对临床已用兽药进行再评价

研究。

３．２．６　耐药性与兽药风险评估研究　协作开展细
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变化监测研究，建立兽用抗

菌药物耐药性大数据，开展兽药残留和耐药性风险

评估研究，研究提出防范、控制或降低耐药性风险

的技术［６］。

３．２．７　动物疫病防控技术及兽药新产品、新工艺
研究　加强细菌疫苗、中药、新型抗菌药物研究，以
替代部分抗生素、降低细菌耐药性。国家兽药监察

机构在动物疫病防控技术及兽药新产品、新工艺研

究方面应充分发挥作用，继续挖掘在该领域的创新

潜力，全面加大动物疫病诊断、防治技术研究和新

产品、新工艺研究，为健康养殖提供更多更好的

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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